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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农大教字〔2014〕8号 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校属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和管理人员投身教学研究的主

动性、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全面提高教学

质量，学校制定了《中国农业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

法》 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中国农业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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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中国农业大学 

2014 年 5月 2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中国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4年 5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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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中国农业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和管理人员投身教学研究的主动性、

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提高教学研究水平和教学质量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

全面提高教学质量，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我校教学研究项目管理，提升

教学研究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水平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章  申报条件与范围 

第二条  我校在聘人员均可申报项目。项目负责人应对教学研究有兴

趣，并能够具备完成申请项目的条件。 

第三条  项目按照委托、招标和后立项三种方式组织。 

第四条  项目主要研究方向： 

（一）现代教育思想、教育理论、教学模式的研究； 

（二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，教风、学风建设及学生管理探讨； 

（三）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体系、专业建设、办学特色的改革与

实践； 

（四）课程建设、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； 

（五）教学组织与教学管理改革与实践； 

（六）教育教学国际化比较与国际经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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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实践教学研究（校企合作、实践教学基地建设，实训、实

验、实习改革与建设等）； 

（八）创业与就业； 

（九）艺术教育研究、体育教育研究； 

（十）其它相关教育教学研究。 

第三章  申报及审批 

第五条  委托项目的申报与审批。根据教学改革需要，教务处直接委

托相关研究人员，就所拟定项目开展研究。 

第六条  招标项目的申报与审批。教务处针对重大、综合型的项目，

发布招标公告，由教务处组织专家评审后，确定中标者。 

第七条  后立项项目的申报。鼓励各学院自主设立学院教学研究项

目。学院项目在取得项目成果后，可由学院推荐，以项目成果向教务

处申报校级项目立项；教务处组织专家对所申报项目成果进行评审，

评审结果优良者，认定为校级项目。对于有进一步研究价值的校级项

目，教务处给予适当经费支持，开展后续研究。 

第八条  项目审批原则 

（一）个人不得同时主持两项以上项目。 

（二）凡在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已立项的教改项目，学校不再立项。 

（三）未按计划完成教研项目者，暂不受理其新的教研项目申请。 

第四章  项目实施 

第九条  校级项目由教务处统一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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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。项目负责人必须保证项目按计划进

行。委托或者招标的项目未经教务处同意不得随意改变研究进程和内

容,否则教务处有权中止其研究、收回经费。 

第十一条  项目负责人因故不能继续承担项目研究，或需离校半年以

上时，应及时向教务处提出申请，经原课题组推荐，报教务处审批后

可确定更换项目负责人。 

第十二条  如因故不能按原定研究方向或原计划完成项目，项目负责

人必须提交书面报告陈述理由。报教务处批准其延期或中止。凡延期

未完成项目的，项目负责人暂停新项目的申请。 

如无正当理由擅自中止或逾期未完成项目的，教务处将收回其剩

余经费，同时项目负责人应负责返还已支出经费，中止该项目。教务

处两年内不再受理该项目负责人的立项申请。 

第五章  经费管理 

第十三条  项目的经费将严格按照我校有关的财务管理办法进行管

理，专款专用。 

第十四条  立项研究到期后，项目组必须提交项目总结报告、技术研

究报告、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等全套资料，并进行经费结算。 

第十五条 教务处对申请结题项目进行全面审查后，办理相关结题事

宜。 

第六章  结题 

第十六条  项目负责人应保存与项目研究有关的全部技术资料，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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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题时向教务处移交。 

第十七条  委托、招标项目及获得教务处后续经费支持的后立项项

目，在研究期满后，学校成立项目验收专家组，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，

并将验收结果向全校公布。 

第十八条  已结题项目成果付诸实践后，可申报校级优秀教学成果

奖。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有关具体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各细则自发布之

日起开始实施。 

 

 


